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发展中心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寨桥园区二号路（龙江路-盛家路）道路工程设计（编号：2025SS114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9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S114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市 政 工 程 道 路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寨桥园区二号路（龙江路-盛家路）道路工程设计

	审查人
	史夕金
	[image: image1.png]



	审查号
	10051-R1004
	联系电话
	13057100064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道路结构大样图（六）中说明第3条中“再回填4%灰土至路床顶面以下60厘米处，再设置四层每层20厘米厚的6%灰土处理层”描述有误。
2、缺少盲道板设计大样图。
3、根据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《关于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常住建〔2024〕46 号）要求，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应明确采用再生产品及适用部位。
（注：根据规定，以上同意整改的内容，涉及原设计施工图纸要变动的，需同时出设计变更通知书，附在整改报审单后面。）



	设计人
	刘晓飞
	工程规模
	城市次干路，长度约547m，宽度24m。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市 政 工 程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寨桥园区二号路（龙江路-盛家路）道路工程设计

	审查人
	唐俊华
	
	审查号
	10051-W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设计人
	黄梦雅
	专业负责人
	孙中浩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9月29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